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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標陳述

憑藉本身在中成藥行業之豐富經驗、市場推廣能力、與四川新醫藥研究所

建立長久密切關係而從中獲得後者作為研發之強大後盾，加上其內部顧問委員

會之支援，本集團銳意成為全球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供應市場之翹楚，以及透過

其多種語文保健入門網站www.newchinesemedic.com，成為中醫藥及草藥之全球

資訊樞紐。

業務策略

為達致上述業務目標，本集團已採納以下業務策略：

‧ 擴充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之研究及開發實力以及產品系列；

‧ 繼續在中國擴展分銷網絡，增強客戶基礎；

‧ 拓展業務至電子商貿及利用互聯網作為市場推廣媒介；及

‧ 提供有關中醫藥及草藥之網上教學及資訊平台。

實施計劃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餘下時間以及截至二零零四年

三月三十一日止兩個年度之詳細實施計劃載列如下。投資者應注意，該等計劃

及達致目標之時間，乃受本節中「基準及假設」一段所載之基準及假設所規限。

該等基準及假設受多項不明朗因素及不能預計之因素所影響，尤其包括本招股

章程「風險因素」一節所載之風險因素。因此可能影響下列部份或全部計劃不

能如期落實或甚至不能落實。本公司亦會監察市場對落實其發展計劃後的反應，

並因此可能需要對該等計劃作出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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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擴充中藥及保健產品之研究及開發實力以及產品系列

由最後實際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可行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止 三月止 九月止 三月止
三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研究及 1. 進行研究及
發展中藥產品 發展項目

2. 推出
新中藥產品

研究及發展 1. 進行研究及
保健產品 發展項目

2. 推出保健
產品

共同研究 1. 與香港／海外
及發展 研究機構

商討

2. 訂立共同
研究合作
安排

3. 進行研究及
發展項目

擴充內部 1. 委任其他
顧問委員會 成員

擬定投資 910,000 1,460,000 1,210,000 1,460,000 1,460,000
款項（合計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6,500,000港元）

開始

初步完成

完成

繼續進行

本集團將繼續尋求及鼓勵研究及發展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以擴大產品系列。

董事計劃縮短產品發展周期及增加產品種類，並擬利用與四川新醫藥研究所及

中國其他醫藥大學及研究中心之長期密切關係，物色其他中成藥及保健產品項

目，以作進一步商業化發展。

董事擬增加本集團之產品數目，在未來數年內，由現時14種中成藥，增加

至40種中成藥及保健產品。本集團已自行開發合共8種全新保健產品，並計劃

於二零零二年首季推出其保健產品。新推出之保健產品擬用於幫助糖尿病、血

脂過高、高血壓、肥胖症、花粉症、便秘患者及強肝健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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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一直與香港一間大學就年長病人使用冬蟲草精華之臨床試驗計劃進

行討論。本集團現時亦正尋求與中國一間大學合作進行有關研製用於癌病治療

之中成藥新產品之聯合研究項目。此外，本集團亦已聯絡中國一間大學，討論

有關研製新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之聯合研究項目。

為進一步提升本集團之研究及開發實力，並就其研究及發展方向更有效地

獲得專業指導，本集團將繼續邀請更多來自不同學術界別之學者及專家加入其

內部顧問委員會。

本集團擬動用約 6,500,000港元增強研究及開發實力以及擴展產品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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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繼續在中國擴展分銷網絡，增強客戶基礎

由最後實際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可行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止 三月止 九月止 三月止
三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中國分銷店 1. 為北京及杭州之
分銷店物色分銷
夥伴

2. 於北京及杭州
成立分銷店

3. 向旅行社推廣
中國分銷店

4. 為西安分銷店選址

5. 開設西安分銷店

電子客戶 1. 於日本開設海外
介紹計劃 會員中心

2. 推出會員
推廣計劃

拓展海外 1. 與美國分銷商、
市場 批發商及／或大型

連鎖店進行商討

2. 與美國分銷商、
批發商及／或大型
連鎖店訂立協議

3. 分銷產品至美國

4. 就分銷產品至澳洲
及新西蘭市場
進行可行性研究

5. 與澳洲及新西蘭之
分銷商、批發商
及／或大型連鎖店
進行商討

6. 與澳洲及新西蘭之
分銷商、批發商
及／或大型連鎖店
訂立協議

7. 分銷產品至
澳洲及新西蘭

8. 逐步將市場覆蓋面
拓展至韓國

擬定投資 100,000 7,025,000 3,525,000 2,075,000 1,775,000
款項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14,500,000港元）

開始

初步完成

完成

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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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國成立分銷店

董事計劃利用其與多個本地及海外日本旅行社之緊密關係，透過在中國北

京、杭州及西安成立分銷店以拓展業務。根據四川新醫藥研究所與新中藥香港

於二零零零年十一月二日訂立之合作協議（經於二零零二年一月十一日訂立之

補充協議修訂及補充），四川新醫藥研究所已同意為本集團於中國物色合適之

分銷店地點。於二零零一年七月，本集團與北京一間醫院簽署意向書，該醫院

在北京設立一間分銷店，由本集團管理。於二零零一年十月，本集團與胡慶餘

堂就胡慶餘堂於杭州開設分銷店，由本集團管理而訂立一項為期兩年之協議。

本集團現正就於西安成立分銷店挑選其他分銷夥伴。

2. 透過落實「電子客戶介紹計劃」而為其中成藥及保健產品成立新分銷渠道

本集團明白輔助式之支援，例如向客戶灌輸使用互聯網及接達本集團互聯

網平台之方法、提供有關中藥之一般知識及本集團產品特定用途之資料，以及

統籌及籌辦推介展覽，對其成員轉介其他客戶之計劃能否取得成功實屬舉足輕

重。因此，為支持本集團之「電子客戶介紹計劃」未來發展，董事計劃在日本

成立會員中心，並每半年舉行會籍推廣活動。

3. 為本集團之現有及未來產品發展海外市場

除利用互聯網作為本集團主要媒介，向全球市場推廣本集團之現有及未來

產品外，本集團亦計劃將其產品引入該等海外市場。本集團曾就分銷旗下產品

與北美、韓國、澳洲及新西蘭若干機構及藥廠進行商討。

本集團擬動用約 14,500,000港元拓展分銷網絡及客戶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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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拓展業務至電子商貿及利用互聯網作為市場推廣媒介

由最後實際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可行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止 三月止 九月止 三月止
三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發展保健 1. 建立及推出網上
入門網站 專業會所

2. 檢討軟件及硬件
支援及提升電腦
系統以及增加入門
網站之特色

3. 透過其他入門網站、
展覽會、簡訊及
其他傳統媒介推廣
本集團之橫額廣告

4. 將入門網站之內容
翻譯為韓文

「醫藥街」 1. 繼續建立「醫藥街」

2. 繼續將新藥品
加入「醫藥街」

3. 透過其他入門網站、
展覽會、簡訊及
傳統媒介向中國
製藥商推廣
「醫藥街」

4. 透過其他入門網站、
展覽會、簡訊及
傳統媒介向國
際製藥商推廣
「醫藥街」

5. 繼續物色藥品製造
商以及與製藥商
訂立網上分銷協議

6. 繼續建立
b2b銷售及市場
推廣隊伍

提供有關中藥 1. 繼續更新本集團
及保健產品 入門網站之資料
之資料

電子教學平台 1. 物色適當電子
教學之中國夥伴

2. 建立電子教學平台

3. 落實課程結構
及教學材料

4. 透過其他入門網站、
展覽會、簡訊及
傳統媒介推廣
電子教學平台

5. 招收電子教學學生

6. 檢討課程結構
及教學材料

擬定投資 100,000 1,450,000 1,450,000 1,000,000 1,000,000
款項（合共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港元
5,000,000港元）

開始
初步完成
完成
繼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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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式推出本集團之多種語文保健入門網站www.newchinesemedic.com作為本

集團未來業務發展之主要媒介

於二零零零年二月，本集團開始發展其保健入門網站www.newchinesemedic.com，

作為本集團電子商貿業務以及其服務之互聯網平台。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之保健入門網站備有中、英、日三種語文選

擇。本集團計劃將保健入門網站內的資料翻譯為韓文，以打開韓國市場。

本集團亦計劃在其保健入門網站之現有特色以外，加入「網上專業會所」。

該網上專業會所乃為虛擬會議地點，可供中醫藥從業員、專家及研究人員在互

聯網隨意免費交流意見、理論及研究所得資料。

設立專業會所之目的為推廣全球專業中醫藥從業員之間互相交流知識及經

驗，並提升本集團保健入門網站之信譽及形象。董事認為，網上專業會所（僅

為本集團入門網站的特色之一）並非本集團業務之一部份。

為求提高www.newchinesemedic.com及其產品之品牌知名度，本集團計劃推

出連串廣告及宣傳活動，藉以向普羅大眾宣傳本集團之保健入門網站。

2. 在「醫藥街」互聯網批發中藥及有關產品

「醫藥街」在www.newchinesemedic.com網站運作，為一個模擬市場，可大量

購買各種中藥及保健產品。目標客戶為中國之中藥製造商（作為供應商／賣方）

及香港與中國之中藥分銷商及零售連鎖店（作為買方）。董事計劃以「背對背訂

購」方式經營批發業務，以減低本集團之存貨風險：

‧ 董事將物色各中藥及保健產品製造商，並與彼等訂立供應安排；

‧ 該等製造商之暢銷產品將在「醫藥街」發售；

‧ 購買大量貨品之人士可在網上訂購在「醫藥街」售賣之產品；

‧ 本集團僅會於收到該等購買大量貨品人士之訂單後，向合約製造商採

購貨品，以供應購買大量貨品之人士；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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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團亦將統籌把產品由供應商交付予購買大量貨品之客戶。

董事相信，基於以下利益，客戶將願意在網上以批發形式購買中藥產品：

－ 互聯網可減省中間人費用，最終由購買者支付之價格將會較低。

－ 由於供應商提供的資料經已上網，有意購買者在網上作重複購買時毋

須聯絡不同供應商提供報價。

－ 有意購買者可購得當地批發商並無供應之產品。

董事擬將「醫藥街」設計成類似電子目錄系統，並由互聯網搜尋器載列及編

製有關產品以及各合約製造商之詳盡資料。然而，本集團與其他互聯網經營商

不同，並非充當中間人或協調人之角色，而是直接參與互聯網交易，作為買方

－供應商。董事認為本集團作為交易之積極參與者，向製造商及購買大量貨品

人士提供增值業務支援（包括協助準備商貿文件、完成購買事宜及送貨服務），

將可從中享得較高之邊際利潤。

目前，「醫藥街」已能提供有關中藥製造商之公司資料及產品詳情，以及進

行簡單交易。至於日後發展方面，本集團將繼續落實其計劃，透過「醫藥街」

提供一個靈活之互聯網平台，以應付不同類型之搜尋及複雜之交易。董事預期

計劃將於二零零二年第二季完成。

本集團將動用約 5,000,000港元拓展業務至電子商貿。

3. 提供有關中藥之網上教學及資訊

董事亦計劃聯同中國一間大學提供有關中成藥範疇內多種學科之網上教學

課程，預期目標為香港學生，其後將為其他亞洲國家之學生。本集團已與中國

北京一間大學進行討論，商討有關透過本集團之保健入門網站提供中醫藥之網

上教學。現擬由本公司負責開發、更新及維持該網上教學平台。該大學將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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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撰網上教學課程內容、進行實際教授及評審。該大學亦將負責向中國監管機

構申領相關許可證或批文。本集團擬與該大學分攤部份由報讀學生支付之學費。

董事認為本集團現時享有之其中一項優勢，為基於多年向日本遊客推廣中

成藥之經驗，除中文及英文以外，本集團能夠以日文提供有關中藥資料。因此，

董事有意以中文、英文及日文提供網上教學，以為更多民族提供服務。

此外，四川新醫藥研究所以及本集團之內部顧問委員會已承諾提供最新資

料，包括症狀與疾病分析、中藥歷史以及中草藥庫，以在入門網站登載。

本集團擬動用約1,500,000港元創立網上教學，及不斷在本集團之入門網站

提供有關中草藥之資料。

IV. 其他

由最後實際 截至 截至 截至 截至
可行日期至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四年
二零零二年 九月止 三月止 九月止 三月止
三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六個月

1. 擴充香港辦事處

擬定投資款項 500,000
 （合共： 500,000港元） 港元

基準及假設

董事於編製截至二零零四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業務目標陳述以及預定

成績時，乃採納下列之假設：

1. 市場及需求增長

藥品市場將持續蓬勃發展，而本集團之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之需求亦會不斷

上升。

2. 人力資源

醫藥業將擁有足夠研究專家以及技術人才。

3. 業務關係

(a) 本集團將能與四川新醫藥研究所、顧問委員會成員及其他合作研究所

維持合作關係。

(b) 本集團將能與其業務夥伴維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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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時間表

本集團將能 (i)設立網絡基礎建設以及維修及改善網站； (ii)完成設立海外聯

絡辦事處以及落實電子客戶介紹計劃； (iii)在中國成立分銷店； (iv)拓展海外市

場；以及 (v)推出其研究及發展計劃以及開展電子教學。

5. 銷售

本集團之藥品銷售成績將令人滿意。

6. 法制環境

(a) 關於本集團業務經營之現有法律、政策、行業或監管方法並無重大轉

變。

(b) 日本、香港、中國或本集團營運所在或擬拓展業務所至之任何其他國

家之現有政治、法律、財政或經濟環境並無重大轉變。

7. 資金

(a) 本節「實施計劃」一段中所述之各項預定發展計劃所需資金並無重大轉

變。

(b) 日後將有資金隨時可供動用。

8. 其他

(a) 本集團經營所在或其附屬公司註冊成立或成立所在之國家之稅基或稅

率並無重大轉變。

(b) 現行利率或外幣㶅率並無重大轉變。

股份發售理由及所得款項用途

董事相信，全面而優質之中成藥及保健產品具有發展空間，並認為於往績

記錄期內因資本基礎及本集團之財務資源相對有限，令業務擴充（以營業額及

產品種類計算）受到局限。就此方面，董事已採納一項業務計劃（詳情載於本

招股章程「業務目標陳述」一節），並擬透過股份發售籌集額外資金，藉以實施

業務計劃及達成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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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相關開支後，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估計約為27,000,000港元，現

擬撥作下列用途：

‧ 約6,500,000港元用以擴充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之研究及開發實力以及產

品系列；

‧ 約14,500,000港元用以擴充中國分銷網絡（約9,000,000港元）、發展「電

子客戶介紹計劃」（約3,500,000港元）及發展海外市場，如北美洲、韓

國、澳洲及新西蘭（約 2,000,000港元）；

‧ 約5,000,000港元用以拓展業務至電子商貿（約1,500,000港元）、利用互

聯網作為市場推廣之媒介（約2,000,000港元）及提供有關中草藥之網上

教學及資訊（約 1,500,000港元）；

‧ 約 500,000港元用以擴充香港之辦事處；及

‧ 餘額約500,000港元用作額外營運資金，以支付薪金及清償應付賬款。

倘超額配股權獲悉數行使，本公司將額外收取所得款項淨額約5,200,000港

元。董事擬將該等額外款項用作下列用途：

‧ 約1,500,000港元用以擴充中成藥及保健產品之研究及開發實力以及產

品系列；

‧ 約2,500,000港元用以擴充中國分銷網絡（約500,000港元）、發展「電子

客戶介紹計劃」（約1,000,000港元）及發展海外市場，如北美洲、韓國、

澳洲及新西蘭（約 1,000,000港元）；

‧ 餘額約1,200,000港元用作額外營運資金，以支付薪金及清償應付賬款。

倘股份發售所得款項淨額並非即時用作上述用途，則董事現擬將此等款項

存入財務機構作為短期存款。倘上述所得款項用途有任何重大更改，本公司將

在適當情況下發表公佈。董事認為，股份發售之所得款項淨額足夠用以施行本

集團之業務計劃。


